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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交代九龍城區催淚彈及水炮車使用情況及善後工作  
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的回應如下﹕  

 

  本署一直十分關注區內的環境衞生情況，除每日提供恆

常街道清掃服務外，亦會定期清洗路面。在有需要時，本署會

調派員工進行特別清掃及清洗街道行動，以保持區內環境衞生。 

 

  鑑於近日各區出現多宗集會及遊行示威等大型的公眾

活動，部分情況或有可能對街道潔淨服務承辦商（承辦商）及

本署清潔工人的職安健層面構成影響，受僱工人的人身安全一

直為本署的首要考慮。就本署須負責活動後的街道潔淨工作，

本署已作檢視，並已指示承辦商及署方員工，須待有關地點的

情況恢復正常後，才安排恢復公眾潔淨服務。如有關地點有可

能遺留化學物品 (如催淚氣體或水炮車噴劑 )的殘留物，本署會

進行風險評估，並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，包括向清潔工人提供

足夠及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，以進行街道潔淨及清洗服務。在

工作時，清潔工人需戴上口罩、手套、手袖、防滑水鞋。如風

險評估認為有需要，並須戴上 N95（或同級）口罩、眼罩及帽

等。此外，在採用洗街車灑水沖洗街道時，須將洗街車的輔助

工作引擎關掉或控制噴嘴的水壓輸出率調低至最少，以免揚起

殘留微粒。清潔工人在工作時如發現有彈藥、彈殼、危險品或

化學廢料，必須通知署方人員，本署會轉介警方或相關部門處

理。  

 

  本署會繼續留意大型的公眾活動的情況及適時檢視有

關清潔善後工作，以確保受僱工人的人身安全及環境衞生。  

 
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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